
通 知 

                   

受文者：本校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主 旨：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申請，自即日起至 106年 1

月 20日(五) 截止。 

說 明： 

一、 辦理依據 

依據本校「弱勢學生教學助理補助實施計畫」(如附件一)辦理 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弱勢學生教學助理申請作業。 

二、 申請方式(請參閱申請流程圖，如附件二) 

授課教師填妥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申請書(教學發展中心網頁/表單下

載區下載)，經系所主管及所屬學院院長核章後，申請教師請留意行政流

程，須於 106年 1月 20日(五)下班前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即可。 

三、 審查及公告 

各申請案由教學發展中心進行審查，補助未配置校內教學助理(如：本中

心、通識中心、大一國文、大一英文教學助理)課程，審查結果經校長核

定後，通知申請教師並公告(約 106年 2月上旬)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

頁/訊息公告專區。 

四、 其他事項 

(一) 本學期預定開放 10名教學助理員額為原則，均定義為勞僱型教學助

理，協助課程時間為 106 年 3 月至 106 年 6 月，應於獲補助後，授

課教師與學生簽署勞動契約及完成學生加保事宜，始得協助課程。 

(二) 獲配置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得聘任ㄧ位符合弱勢學生身份(如附件

三)之大學部學生擔任教學助理協助教學工作。以當年度最低基本工

資支給薪資，每月補助時數 30小時為原則，其每月工作時數合計不

得超過補助上限，薪資之核發月數每學期以四個月為限。 

(三) 獲 TA補助之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 2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公告日期：106年 1月 3日 

公告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聯絡人：曾耀德 先生(分機 3143) 

E- mail : ctd@mail.ntcu.edu.t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弱勢學生教學助理補助實施計畫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

習成效，依據「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導入弱

勢學生教學助理，期透過課程教學輔助工作事項，並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於

教學相長下提升專業能力，特設置「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弱勢學生教學助理

補助實施計畫」(以下稱本計畫)。 

二、 本計畫名詞定義： 

(一) 教學助理：依據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之規範，惟本計畫所

補助課程配置之教學助理以勞僱型教學助理定義為原則。 

(二) 弱勢學生：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4. 原住民學生 

5. 符合申請本校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6. 新移民及其子女 

三、 教學助理之申請、審核及薪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對象：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並以各系(所、學位學程)日間部

課程為優先補助。 

（二） 申請時間：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公告通知為主，未依時間內提出

申請者，不予受理。 

（三） 申請文件：弱勢學生教學助理申請表。 

（四） 申請流程： 

1. 授課教師須檢附弱勢學生教學助理申請表於時間內送達教學發

展中心。 

2. 依開課系統資訊填寫教學助理申請書，修課人數可預估。  

（五） 審核作業： 

申請教師於時限內提出申請，所開放之申請類別依據本校教學助理

制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七項之配置優先序進行排序，由教學發展中心

核定後通知審查結果。 

（六） 聘任作業： 

1. 獲配置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得自行擇聘符合弱勢學生資格之教

學助理一名，以協助教學工作，並於期限內繳交教學助理聘任

表、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助理學習型與勞僱型同意書及

符合所選弱勢學生身份定義之相關證明文件。 

2. 若無合適教學助理，可由本中心公告補助課程名單後，開放弱勢

附件一 



學生申請，中心確認身份及資格符合後將與授課教師媒合。 

3. 勞僱型教學助理因屬僱傭關係須簽訂勞動契約，並辦理後續加保

作業程序。 

（七） 教學助理之薪資核發：以當年度最低基本工資支給，每門課程補助

一位教學助理為限，每月補助時數至多 30小時為原則，每學期以五

個月為限，惟實際補助時數視申請狀況及審查結果核定之。 

四、 教學助理培訓研習： 

教學助理須於每學期參加期初教學助理培訓研習會，因特殊原因未依規定

出席者，應參加補訓；教學助理每學期須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培訓研習至少

一次，或參與課程相關研習、講座工作坊至少一次。 

五、 教學助理執行成效： 

(一) 凡獲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應於學期結束後兩週內繳交教學助理協

助教學歷程檔案及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 

(二) 獲配置教學助理課程之實施成效，以教師教學成果報告書、教學助

理協助教學歷程檔案、教學助理學習月誌及教學助理評量表為評估

依據，並作為教師未來申請之參考。 

六、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學助理相關辦法辦理。 

七、 本計畫經費來源由「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支

應。 

八、 本計畫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補助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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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定義︰ 

 

一、 低收入戶學生︰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

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

明學生姓名）。 

三、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

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四、 原住民學生︰ 

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

明原住民籍者。 

五、 符合申請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六、 新移民及其子女︰ 

(一) 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民，與本

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二) 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

一方為新移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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